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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云石门“6·21”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

2024 年 6 月 21 日 10 时 26 分许，广州市白云区石门街越秀

天悦云湖小区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，已造成直

接经济损失约 170 万元。

事故发生后，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

务院令第 493 号）有关规定，经区政府批准，由区应急管理局牵

头，组织区公安分局、区住房建设交通局、区总工会、石门街道

办事处等相关单位成立白云石门“6·21”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

查组（以下简称“事故调查组”），负责对此次事故进行调查，

并邀请区检察院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派员参加。事故调查组

同时组织了相关方面的专家对事故进行技术鉴定（分析）。根据

有关规定，事故调查组已将调查中涉及相关监管单位履职情况通

报纪检监察机关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和注重实效

的原则，经过现场勘查、技术鉴定（分析）、询问调查取证、综

合分析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人员伤亡、应急救援处

置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，对事故的性质进行了认定，提出了对

相关责任单位、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和整改措施建议。

经调查认定，白云石门“6·21”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

因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，未安全作业，作业过程中未按规定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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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等原因造成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涉事项目基本情况

涉事项目为广州市白云区石门街天悦云湖小区某房屋房内

阳台封窗改造项目，主要作业内容为对房屋阳台原护栏拆除和窗

户安装。2024 年 5 月 16 日，广州奕霖门窗科技有限公司在未征

得广东新标智能家居有限公司同意的情况下，以广东新标智能家

居有限公司的名义
[1]
与涉事房屋业主签订了《定制安装门窗合

同》。广州奕霖门窗科技有限公司承接该项目后，于 2024 年 6

月 20 日将待安装窗户运送至涉事房屋，并将安装工单分派给承

包该公司门窗、阳光房安装工作的杨赚
[2]
负责具体实施。

（二）涉事单位和人员基本情况

1.广州奕霖门窗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州奕霖公司”），

涉事门窗销售单位、涉事施工作业项目发包方，类型：有限责任

公司（自然人独资），法定代表人：陈世昌，住所：广州市番禺

区钟村街雄峰 A 区二期 6 街 129 号，经营范围：门窗销售；建筑

装饰材料销售；建筑砌块销售；建筑材料销售；人造板销售；地

板销售；砖瓦销售；石灰和石膏销售；涂料销售（不含危险化学

[1]广州奕霖门窗科技有限公司（乙方）为广东新标智能家居有限公司（甲方）“新标”品牌系列产品经销商，《经

销合同书》显示，在甲方授权经营范围内对产品进行销售，包括但不限于甲方系列产品的市场营销、销售管理、

产品规格尺寸和安装、销售服务机日常回访等权利。甲、乙双方各自为独立的经营机构，双方互不隶属。

[2]2024 年 5 月 13 日，广州奕霖门窗科技有限公司与杨赚签订了《门窗、阳光房安装承包合同》，由杨赚向广州

奕霖门窗科技有限公司承包门窗、阳光房的安装工作。

https://aiqicha.baidu.com/person?personId=4629789435cb04a7b9ab28ee7c173e94&entry=21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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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）；防腐材料销售；楼梯销售；金属门窗工程施工；水泥制品

销售；轻质建筑材料销售；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；建筑陶瓷制品

销售；家具销售；家具零配件销售；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；卫生

陶瓷制品销售；卫生洁具销售；日用玻璃制品销售；五金产品零

售；灯具销售；互联网销售（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）；日用家

电零售；家用电器销售；电子产品销售；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

售；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（象牙及其制品除外）；工艺美术

品及礼仪用品销售（象牙及其制品除外）；专业设计服务；信息

咨询服务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；新

材料技术研发；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；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

验发展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

技术推广；建设工程设计；住宅室内装饰装修。

2.广州越秀物业发展有限公司阅湖花园服务中心（以下简称

“越秀阅湖服务中心”），涉事小区物业管理单位，类型：分公

司，负责人：郭蕾鸣，住所：广州市白云区阅湖一街 3 号 15 房，

经营范围：房地产业。负责涉事项目现场安全交底的人员为郭伟

龙（男，26 岁，广东茂名人）。

3.杨赚，男，40 岁，湖南邵东人，涉事施工作业项目承包方，

持有《特种作业操作证》（作业类别：高处作业），且在有效期

内，在事故中死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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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安全管理情况

1.杨赚作为涉事封窗安装项目承包方，施工过程中未按照规

定正确佩戴、使用劳动防护用品，未按照广州奕霖公司制定的《门

窗、阳光房安装工艺》的安全防护要求作业。广州奕霖公司作为

涉事封窗安装项目发包单位，与承包方（杨赚）签订了《安装安

全作业协议书》，但未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相应的职责，未对承包

方的施工统一协调、管理，未及时发现并消除施工过程存在安全

隐患问题。

2.越秀阅湖服务中心作为涉事项目所属小区物业管理单位，

为涉事门窗安装项目办理了《装修施工许可证》和《越秀服务广

州（广州）高处作业票》，与涉事房屋业主签订了《装修管理服

务协议》《装修施工承诺书》和《装修施工防火责任书》，但对

涉及高处施工作业安全交底浮于表面，未有效督促施工作业人员

按规定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。

（四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4 年 6 月 21 日 10 时 10 分许，杨赚和工友王某前（男，

34 岁，湖南衡南人）到达天悦云湖小区涉事房屋（位于 17 楼），

并将自行携带的工具放置在客厅的西北角，随后两人均穿上安全

带，王某前利用房屋客厅西侧墙体固定好安全主绳。10 时 24 分，

阅湖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到达施工现场对杨赚进行安全交底并拍

照存档，王某前将自己身上的安全带挂钩挂好至安全主绳挂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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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，接着到阳台护栏外侧用戒尺刀拆除阳台护栏里侧和外侧的玻

璃胶体。10 时 26 分，杨赚在未将自己身上的安全带挂钩挂至安

全主绳挂钩上的情况下，来到阳台西侧，与王某前合作对阳台西

侧玻璃进行拆除。拆除时，王某前在玻璃外侧左手拉扶住玻璃上

侧栏杆，右手托住玻璃，左脚呈弯曲状用膝盖顶住玻璃外侧，右

脚蹲住墙面；杨赚在玻璃内侧左手绕过玻璃上侧的栏杆从玻璃外

侧托住玻璃上沿，右手在玻璃内侧托住玻璃中间位置，左脚踩住

王某前身上安全带连接绳，右脚呈弯曲状脚面踩在阳台台阶上脚

尖顶住玻璃，两人协作用力对玻璃进行拆除。在作业过程中，王

某前因左手拉扶的栏杆突然脱落以致自 17 楼阳台坠落，后被安

全绳拉住悬吊在 15 楼空中，未受伤；杨赚因未扣安全绳，身体

重心失去平衡，随阳台玻璃一起掉至 2 楼平台，当场死亡。

（五）事故现场情况

1.事发现场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石门街天悦云湖小区某房屋

客厅阳台，所处楼层为 17 层，事发点距离地面高度约 45 米，事

发点距离 2 楼平台高度约 42 米（图 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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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事发位置

2.涉事房屋客厅阳台西侧玻璃和铁护栏已拆除，阳台宽 1.1

5 米，长 2.76 米，高 2.72 米；涉事房屋阳台距 2 楼平台高约 42

米。客厅西侧墙体下侧有绕墙体固定的安全主绳。杨赚坠落位置

为阳台西侧被拆除的玻璃缺口处。（图 2、图 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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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涉事房屋阳台及 2 楼平台（坠落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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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 涉事房屋阳台（西侧玻璃和铁护栏已拆除）（坠落处）

3.封窗施工作业人员安装施工用工具摆放在涉事房屋客厅

西侧墙边。（图 4）

图 4 现场安装工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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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实地调查，阅湖服务中心提供了《越秀服务广州（广州）

高处作业票》《高处作业安全教育交底记录》。

5.据涉事房屋业主陈述，事发施工作业前，其有提醒两名施

工作业人员做好安全防护。事发施工作业时，其看见王某前与杨

赚均未佩戴安全帽；王某前将身上的安全带挂钩挂好至安全主绳

挂钩上开始作业，杨赚一直未将身上的安全带挂钩挂至安全主绳

挂钩上。事发时，其看到王某前拉着玻璃上侧的栏杆掉下阳台，

紧接着杨赚和玻璃一起掉下阳台。（图 5）

图 5 杨赚和王某前现场工作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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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事发时，现场无视频监控。

（六）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本起事故造成 1 人（杨赚）死亡。经统计，本事故已造成直

接经济损失约 170 万元，主要为赔偿金和殡葬费用。

二、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

（一）事故信息接报、响应、现场应急处置和评估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王某前从 15 楼外墙爬到 16 楼的阳台再返回 17

楼涉事房屋，于 10 时 28 分拨打 120 急救电话。120 急救中心到

场证实杨赚死亡，于 10 时 57 分拨打 110 电话报警。

接报后，区公安分局、区应急管理局、区住房建设交通局和

石门街道办事处等单位迅速派员赶到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。经

评估，应急处置得当，未造成次生事故。

（二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经 120 医护人员到场证明杨赚已现场死亡。涉

事各方就赔偿等善后事宜达成一致，于 2024 年 6 月 23 日签订了

《补偿协议书》。

三、事故原因分析

根据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的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鉴定

意见，杨赚符合因高坠致全身多发性严重损伤而死亡。

事故调查组组织相关方面的专家对事故进行技术鉴定（分

析），根据专家组出具的《白云石门“6·21”一般高处坠落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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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技术鉴定（分析）报告》，结论为：“该起事故主要是由于作

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，未安全作业，作业过程中未按规定正确佩

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等原因造成的”。经综合分析，本起事故

发生的直接原因为：

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，未安全作业，作业过程中未按规定

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。

杨赚和王某前在 17 楼客厅阳台进行临边作业，所处位置距

离 2 楼平台高度约 42 米，存在高处坠落的安全隐患。杨赚作为

涉事施工作业项目承包方和作业人员，安全意识淡薄，对作业过

程中存在的危险预判不足，在阳台玻璃拆除作业开始实施后，未

将身上的安全带挂钩挂至安全主绳挂钩上，以致在失去平衡随阳

台玻璃坠落期间，安全带未起到安全防护作用，违反了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五十七条
[3]
的规定，造成事故发生。

四、有关责任单位（个人）存在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涉事施工作业项目发包方未履行统一协调、管理责任

广州奕霖公司，涉事门窗销售单位、涉事施工作业项目发包

方，与承包方（杨赚）签订的《安装安全作业协议书》第二条约

定：“甲方安全责任 进场施工作业前对乙方负责人进行现场口

头的安全事项说明，其内容是：项目的安全规章制度及对该工程

[3]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五十七条 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，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，遵守本单

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，服从管理，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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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有关联的安全注意事项。”但广州奕霖公司仅采取在微信群

上传现场视频的形式进行安全提醒，未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相应安

全职责，且未安排专人进行现场施工安全管理，未有效监督施工

作业人员按规定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，未对承包方的施

工作业进行统一协调、管理，未及时发现并消除封窗施工过程存

在的安全问题并督促整改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四十九条第二款
[4]
的规定。

（二）物业管理单位安全管理不到位

越秀阅湖服务中心，作为涉事项目所属小区物业管理单位，

为涉事门窗安装项目办理了《装修施工许可证》和《越秀服务广

州（广州）高处作业票》，与涉事房屋业主签订了《装修管理服

务协议》《装修施工承诺书》和《装修施工防火责任书》，但对

涉及高处施工作业安全交底浮于表面，未有效督促施工作业人员

按规定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。郭伟龙作为越秀阅湖服务

中心负责涉事项目现场安全交底的人员，未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

任，未有效督促施工作业人员按规定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

品。

五、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[4]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项目、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，生产经

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、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，或者在承包合同、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

生产管理职责；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、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、管理，定期进行安全检查，发现

安全问题的，应当及时督促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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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建议不追究责任的人员

杨赚，涉事施工作业项目承包方，安全意识淡薄，对作业过

程中存在的危险预判不足，在阳台玻璃拆除作业开始实施后，未

按照使用规定正确佩戴、使用劳动防护用品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

责任。鉴于杨赚在事故中死亡，建议不追究其责任。

（二）建议予以行政处罚的单位

广州奕霖公司，涉事门窗销售单位、涉事施工作业项目发包

方，未按照《安装安全作业协议书》约定履行相应安全职责，且

未安排专人进行现场施工安全管理，未有效监督施工作业人员按

规定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，未对承包方的施工作业进行

统一协调、管理，未及时发现并消除封窗施工过程存在的安全问

题并督促整改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三

条第二款
[5]
的规定，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对其予以行政处罚。

（三）其他建议

1.越秀阅湖服务中心，涉事项目所属小区物业管理单位，对

涉及高处施工作业安全交底浮于表面，未有效督促施工作业人员

按规定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，建议由区住房建设交通局

按照行业管理规定予以处理。

2.郭伟龙，越秀阅湖服务中心负责涉事项目现场安全交底的

[5]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位、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

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包合同、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或者未对承包单位、承租单位的安

全生产统一协调、管理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

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；逾期未改正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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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，未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，未有效督促施工作业人员按规

定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

产法》第一百零七条
[6]
的规定，建议由越秀阅湖服务中心依照有

关规章制度给予处分。

3.事故涉及其他法律责任，如是否构成民事侵权等责任，建

议由当事各方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。

六、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

依照事故调查处理“四不放过”的原则，制定并落实如下整

改和防范措施：

（一）建议区住房建设交通局高度重视本起事故暴露出的问

题，举一反三，以案说法，开展警示教育，加强对物业管理单位

的监管力度，督促物业管理单位开展严格有效巡查，落实事故隐

患排查治理和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双重预防机制，落实安全生产主

体责任。

（二）建议石门街道办事处高度重视本起事故暴露出的问

题，举一反三，开展警示教育，加强对辖内居民的宣传教育，落

实开工建设信息录入管理制度，加强日常巡查，与小区物业管理

单位形成联动机制，及时有效打击违规施工的行为。

（三）广州奕霖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针对

[6]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不落实岗位安全责任，不服从管理，

违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或者操作规程的，由生产经营单位给予批评教育，依照有关规章制度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

的，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。

http://www.pkulaw.cn/javascript:SLC(349391,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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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起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深刻整改，开展事故警示教育，严格遵守

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加强门窗安装施工统一协调、管理，及时发

现并消除安全隐患，并做好督促整改工作，严格履行安全生产主

体责任，严防同类事故再次发生。

（四）阅湖服务中心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针对

本起事故中暴露出的问题深刻整改，加强对业主的宣传教育，落

实开工建设信息录入管理制度，加强对小区内违法建设、违规施

工的巡查检查，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，严格履行安全生产

主体责任。（由区住房建设交通局督促落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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